[bookmark: _Toc274922409]供货合同
甲方（采购人）连城县弘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供应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守信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乙方按照如下清单要求提供货物：
	序号
	商品名称
	型 号 及       配 置
	单 位
	数量
	单 价（元）
	合计金额（元）
	备注

	1
	光纤收发器
	普联：TL-FC311A/B-3
	套
	3
	
	
	

	2
	千兆交换机
	普联：TL-SG1008D
	台
	1
	
	
	

	3
	硬盘录像机
	海康威视：DS-8664N-I8
	台
	3
	
	
	

	4
	监控硬盘
	海康威视：ST8000VX004
	块
	24
	
	
	

	合同价款合计：人民币大写     （  ¥）


二、供货要求：乙方根据供货清单的要求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符合要求的货物送达指定地点并交付正常使用。
三、质量标准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符合国家质量、安全、行业标准和原厂出厂标准。
2.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符合供货清单的要求。
[bookmark: _GoBack]3.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的、包装完好的产品，并运送到指定交货地点后才能拆封。
四、验收：乙方负责设备安装调试后，由甲方负责组织甲乙双方验收，甲乙双方必须按本合同所约定的供货清单及要求对设备的品牌、外观、型号、配件及安装调试后的使用性能等进行验收，乙方必须在验收现场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甲方应在乙方发起验收申请的七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
五、付款条件及方式：
1.货到安装完毕并验收合格后，由甲方通知乙方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凭乙方提供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和甲方所属各县（市）分公司提供的实际数量、质量、供货时间的验收资料（商品入库验收单），货物经甲方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凭有关验收手续按合同价款的90%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货款。剩余的10%的货款作为质量保证金，以验收日期起6个月内，无质量问题，再予以支付。
2.乙方不能提供甲方公司要求提供的正式发票的，甲方有权拒付货款。
3.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先提交下列单证和文件：发票原件一份（发票上注明品牌、规格、数量、单价等内容）；已履行完相应义务的证明材料。
4.支付方式：双方同意以银行转账方式将本合同价款，支付至乙方指定的如下银行账户：
户名：                                  
开户行：                                
银行帐号：                              
5.如乙方有违约行为，违约金及赔偿金，甲方可以在合同款项中直接扣除。
6. 本合同项下的货币币种为人民币。
六、服务承诺
1.乙方对甲方所采购的设备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保修，保修期内非因操作不当造成需要更换零配件及设备的由乙方负责包修、包换。乙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提供更优惠的保修承诺。
2.在质量保证期内，乙方对维修响应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并在产品安装、常规使用方面为甲方提供免费培训。
七、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货物的，应承担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2.乙方所交的商品、规格不符合供货清单的要求，甲方有权拒收。由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
3.逾期交货违约责任：乙方逾期交货的，应按照逾期交货金额每日200元计算，向甲方支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所造成的损失。如逾期超过15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就造成的损失向乙方索赔合同价款的50%
4.因不可抗力造成违约的，可以免责。
八、合同的相关事项：有关本次公开选取供货商竞价须知及相关的承诺函件等均视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九、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执，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一份，经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后即时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单位地址：                             地址：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订        日期：   年   月   日  

2

